
行政处罚公示

行政相对人名称 平顶山市豫港物流有限公司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（或组织结构代码
、工商注册号）

91410403MA46XT6FXM

法定代表人 杨军伟

地址
河南省平顶山市卫东区建设路与许南路交叉口向北500米路
东辛南村6-9号

行政处罚种类 罚款

行政处罚决定书文号 豫平龙交罚字[2025]第1100002号

行政执法人员（执法证号） 孔杰 16040117011  张继阳 16040117009

违法事实
平顶山市豫港物流有限公司道路货运经营者不按规定维护
和检测运输车辆案

主要证据材料

处罚依据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》第六十九条

适用裁量标准

陈述申辩或听证情况 无

法制审核情况

集体讨论情况

处罚内容 改正违法行为，罚款1000元

处罚决定日期 2025.11.11

行政处罚机关 平顶山市石龙区城乡建设和交通运输局

备注


